
【人事】市民政局等关于鼓励本市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

指导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为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09〕1 号）的精神，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指经本市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在提供就业岗位、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现

就鼓励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意义 

    鼓励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特别是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以

及毕业后两年内仍未就业的历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是贯彻落实国

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严峻就业形势的积极政策，保障和改善民

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部门要以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国家大局出发，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切实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并将此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同时，当前的就业形势，为社会组织吸纳人才、培养人才、

储备人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是社会组织把握历史机遇，聚集

人才资源，提升服务能力，推动新一轮发展的契机。各相关部门



要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为抓手，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的队伍建设和能

力建设，以提升社会组织队伍素质和综合能力为目的，拓展就业

领域，为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形成

多渠道、多层次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的合力机制。 

    二、鼓励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和提供见习培训等，以及大学生或

者社会力量以招聘大学生就业为主创办社会组织的，可享受下列

优惠： 

    （一）大学生自主创办，或者社会力量以招聘大学生就业为

主创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由登记管理部门指定专人提供咨询指

导和全程服务；凡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的，登记管理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对获准成立的社会组织，可允许自成

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注册资金；并由登记机关在《上海社会组织》

网站上公告，免收公告费；符合条件的，可优先给予公益创投项

目评估，并可优先进入登记管理部门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接受指导服务和享受减免租金等优惠扶持。 

    （二）大学生自主创办科技、创意类等社会组织，按照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09

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09〕2 号）

精神，给予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和创业前小额贷款担保支持。在

18 个月的初创期内，符合条件的按本市有关规定给予有关创业

场地房租补贴、社会保险费补贴、贷款担保及贴息的扶持。 



    （三）大学生自主创办，或者社会力量以招聘大学生就业为

主创办的社会组织在批准登记后的三年内，符合国家规定的，可

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网上

年检电子印章代办费；创办公共服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涉及公

用事业性收费的，享受同类公办机构同等待遇。 

 （四）鼓励社区（街道）和有关部门、单位，将闲置的房屋、

场地、设施等存量资源，以无偿或低偿的方式，优先、优惠提供

给社会组织的创办主体，减轻创办者的前期投入和成本负担。同

时，对创办期的社会组织按规定吸纳本市大学生就业的，可给予

一定期限的房租减免。 

 （五）能够提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且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经认

定后可成为本市职业见习基地，纳入本市职业见习计划的，其大

学生见习时间最长为 12 个月。见习期间每月由失业保险基金给

予当年最低工资标准 60％的生活费补贴，并由社会组织再给予

一定的生活费补贴；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应组织具有职业技能培

训资质的社会组织开展针对性培训，对参加培训的大学生，按照

“沪教委学〔2009〕2 号”文件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 

 （六）对积极吸纳大学生就业，且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非营利

社会组织，按照国家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相关部门共

同做好资格认定工作，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七）政府部门将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接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

项目，通过项目运作的方式，按照公开招标、公平竞争、适度倾



斜的原则，优先向社会公信力强、吸纳大学生多、获得社会组织

规范化建设等级评估资质以及由大学生自主创办的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 

 （八）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应会同业务主管单位，加强与高等院

校及相关部门的协调，搭建便捷的信息服务平台，及时掌握社会

组织的岗位需求信息，并通过各自的政府网站进行发布，举办专

场招聘活动，主动为其吸纳大学生就业提供服务。社会组织走进

院校、面向社会，举行专场招聘会的，登记和业务主管部门应给

予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确保招聘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力度，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择业观，增强社会公益意识，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并融入社

会组织。 

 （九）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建立有利于吸引人才、稳定

队伍的分配制度和年金制度，提高专职工作人员在职期间的待遇

和退休后的保障水平，为吸引大学生到社会组织就业营造良好的

环境。业务主管单位可根据实际为社会组织建立年金制度给予资

金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 

 （十）各区、县应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现实意

义，要在贯彻本意见的同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

和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强化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加大政府财力

投入，构建促进大学生就业和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双赢格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 

  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